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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中峰镇村委会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	
	绩效目标申报单位（20 21年度）：中峰镇村委会

	
	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
	蒋勇文
	联系电话
	0773-4381018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单位）总体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266.43
	

	
	
	其中：基本支出
	127.51
	

	
	
	      项目支出
	138.92
	

	
	
	      其它
	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单位）职能概述
	   (一）宣传贯彻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的政策，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，传达、贯彻上级政府的有关指示和决定。
(二）依照法律规定，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，拟定本村经济、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。
(三）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，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，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。
(四）兴办和管理本村的教育、文化、社会保障及其公共事业，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活动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。
(五）组织实施本村建设规划，兴修水利、道路等基础设施，指导村民建设住宅。
(六）依法调解民间纠纷，协助维护本村的社会治安，向上级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、要求和提出建议。
(七）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，执行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、决定。
(八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单位）绩效目标
	严格控制支出，遵循财务规章制度，在预算内按进度支出，合理使用资金。
	

	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具体指标（指标内容、指标值）
	

	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中峰镇10个村居
	

	
	
	
	
	
	

	
	
	
	质量指标
	保证财政资金使用到位，在制度范围内规范使用
	

	
	
	
	
	
	

	
	
	
	进度指标
	严格按照资金拨付进度完成相关绩效目标
	

	
	
	
	
	
	

	
	
	
	成本指标
	用于人员方面的支出：127.51万元
	

	
	
	
	
	用于公用方面的支出：:0万元
	

	
	
	
	
	用于项目方面的支出：138.92万元
	

	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不断降低各项支出成本，提高村居服务效能
	

	
	
	
	
	
	

	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提高全镇村居财政预算执行水平，满足全镇经济需求，提升财政资金 使用质量。
	

	
	
	
	
	
	

	
	
	
	环境效益指标
	确保村居环境健康发展
	

	
	
	
	
	
	

	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可持续影响数年以上
	

	
	
	
	
	
	

	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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